
    情理之間

屬主的人，世間的旅程，以遵行神的旨意為目的。不
過，遇到的實境中，需要衡情度理，作出決定。

順情合理
愛與怒是兩種强烈的情感，若判斷不當，會有利害之

別。愛的情感，是生而俱來的，或需要培養，但不必學而
時習之。華人愛祖國，其他國家稱爲“母國”，就像愛母
親一樣，不容人侮辱侵犯。約拿單愛國，更由於愛以色列
的神的名，所以不能忍受敵人囂張，敢於“到未受割禮人
的防營那裏去，或者耶和華為我們施展能力，因爲耶和華
使人得勝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”(撒上一四:6)這並非是啥
英雄孤膽，而是對於神的信心。

當大衛打死非利士人歌利亞囘營，“押尼珥領他到掃
羅面前；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頭。”(一四:57) 那英風
豪氣，使他從心靈深處產生共鳴，立即許為知己。

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，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
契合—約拿單愛大衛，如同愛自己的性命... 就與
他結盟。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，給了大衛；又將
戰衣，刀，弓，腰帶，都給了他。(撒上一八:1-4)

同為神軍中的戰士，正應該彼此相愛，在主内同心團
契，為主爭戰—約拿單脫下武裝給了大衛，正是表明推心
置腹，不予設防，如此對待同為一個目標努力的人，是合
情合理的舉動。

違情通理
掃羅作了以色列的王，建立了一套用人唯親，忠於自

己的原則：“掃羅的元帥名叫押尼珥，是尼珥的兒子，尼
珥是掃羅的叔叔。掃羅的父親基士，押尼珥的父親尼珥，
都是亞別的兒子。掃羅平生常與非利士人大大的爭戰。掃
羅遇見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來跟隨他。”(撒上
一五:50-52)他可以說是培養“嫡系”的先行者。不過，
這是一般政治領袖用人的手段，可以有用，但不是出於真
摯的愛，絕不可取。他犯了嚴重錯誤，就是忽略品德。
後來掃羅崩逝，押尼珥作了軍閥，立掃羅的兒子伊施

波設作傀儡王。他不僅任意挑起内戰(撒下二:8-32),而且
侵佔掃羅的嬪妃，還視爲小事—其實那是自視爲繼位君王
的故例，導致其公開背叛，歸順大衛。當然，他的動機是



不純的。可憐，他滿心只想自己，忘記了他與大衛的元帥
約押，有過殺弟的過節(三:27,30)；結果被殺死了。

不安全感使他懷疑別人。逃難的大衛，矯藉王命，從
無辜的祭司亞希米勒，為他提供食物和武器；未留意有個
形貌猥瑣，心機深沉的多益，在暗角窺伺，向掃羅告密；
也是這凶殘小人，動手殺滅祭司家，遭受他滅族的無情殺
害，八十五人遇難(撒上二二:18-20)。
可惜，掃羅就是奉行這樣的用人原則，把國家資產賄

賂親信，培養個人勢力。另一場内部談話，是在他追殺大
衛失敗，感到自危，想到更小的圈子才好。

掃羅對左右侍立的臣僕說：“本雅憫人哪！你們要聽
我的話：耶西的兒子能將田地和葡萄園賜給你們各人嗎？
能立你們各人作千夫長，百夫長嗎？你們竟都結黨害我，
我的兒子與耶西的兒子結盟的時候，無人告訴我；我的兒
子挑唆我的臣子謀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無人告訴我
為我憂慮。”(撒上二三:7,8)看來他希望親信作兒子的情
報，監控其行動，惟以“我”為中心！這有多麽可怕！但
在他看來，那樣才是他的理想世界。

違情悖理
大衛蒙神揀選，差遣撒母耳膏他。“從這日起，耶和

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”(撒上一六:13)。
因此，他以神的榮耀為念，大有能力，都是由於神。

“掃羅無論差遣大衛往何處去，他都作事精明... 大衛作
事無不精明，耶和華也與他同在... 每逢非利士軍長出來
打仗，大衛比掃羅的臣僕作事精明。”(一八:5,14,30)

有神的靈同在，表現於所有的工作，沒有錯失。只是
掃羅嫉妒大衛得人民擁護。當他打死歌利亞，為國除害；
婦女們從以色列各城出來，歡喜跳舞擊鼓慶祝唱和：“掃
羅殺死千千！大衛殺死萬萬！”其實並沒有誰組織鼓動，
“殺死”的説法，也不是實在的統計，根本沒有忒多人口
可殺；而且還是把掃羅放在前面；無論如何，就算王不滿
意，罪責也不該歸到大衛頭上！難道“殺敵該殺”？不過
“掃羅就甚發怒，不喜悅這話，就說：‘將萬萬歸大衛，
千千歸我，只剩下王位沒有給他了’！從那日起，掃羅就
怒視大衛。”(一八:6-9)啊！原來王敏感的是“王位”，
不在國家！以爲王位受威脅了，及早開始“衛冕戰”。

掃羅王啊！陛下該關心的，是惡魔要來附身，當作反
鬼鬥爭，不是順惡魔，殺好人。可憐妒令智昏。 

“耶和華離開自己，與大衛同在”(一八:12-14)，當
然不是好事；掃羅按理應該悔改，並拉近大衛，也可間接
得恩典，蒙幫助才是；可惜惡魔附身的掃羅，知道打他的



鬼主意，“使大衛離開自己”。“大衛作事精明”，有如
此臣子，是王之福，該加以重用；竟然“就甚怕他”！

掃羅王復創荒唐奇聞—三十六計之外，嫁女殺婿計。
用女兒籠絡人，已經夠混帳了，虧他想得出，有人性的人
未有之事：“我將這女兒給大衛，作他的網羅，好藉非利
士人的手害他。”算計好如何使女兒作寡婦！方法是討奇
異的聘禮—“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，好在王的仇敵身
上報仇”。想不到大衛認真對待，先期加倍完成—不得不
用非和平手段，活着回來交差。掃羅無話可説，完成了向
平之願；事情發展更違背掃羅的方向：“掃羅見耶和華與
大衛同在，又知道女兒愛大衛”多好的事，老人家是何等
歡喜安慰？當然不是！掃羅卻“更怕大衛，常作大衛的仇
敵”。因爲耶和華的同在，大衛竟然給訓練成戰略家，比
起掃羅嫡系的臣僕作事更為精明，“因此，他的名被人尊
重。”(一八:20-30)
紙包不住火，掃羅藏不住心中的妒火！老岳父向他内

圈的臣僕們宣告，要殺大衛。他“嫡系”的人，自然包括
王子約拿單。偏是這位明是王國的繼承者，卻樂於遵行神
的旨意，又尊重大衛，寧願輔佐他為王，自己退居其次。
是他暗中告訴大衛，又為他在王的面前緩頰，提醒王的理
性：“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，他所行的，都與你大有
益處—他拼命殺你非利士人，耶和華為以色列衆人大行拯
救；那時，你看見甚是歡喜；現在為何無故要殺大衛，流
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？”這“與你大有益處”的話，可
正合孤意，掃羅一時恢復理性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
說：“我必不殺他。”(一九:1-7)約拿單然後帶着女婿大
衛，去見岳父掃羅王，官復原職。這和事佬作得很成功；
可是掃羅王沒有下寶座，徹底悔改。
顯明翁婿分屬不同陣營，試驗是大衛出去爭戰，率領

以色列，大大殺敗非利士人。如果你想以色列的王掃羅會
歡天喜地，那就錯了—奇怪嗎？王竟然被鬼附了，企圖用
槍刺殺大衛！嫉妒使他瘋狂，寧願大衛同以色列人敗亡。
人類在伊甸園東第一樁凶殺案，就是由嫉妒起，該隱殘殺
兄弟亞伯。可見嫉妒是由魔鬼來的(一九:8-12)。

掃羅背離神，女兒和兒子，也都背離他！掃羅王企圖
強把女兒弄成寡婦，女兒米甲不能合作。

更不必說老先知撒母耳，是他受命膏立大衛的，自然
站在神一邊，也就是在大衛一邊。大衛受迫害，以拉瑪為
避難所。別看撒母耳無兵無勇，有神的同在，“耶和華的
使者，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。”掃羅三次打發
人去，都受神的靈感動説話，不說掃羅的話。最後，掃羅
御駕親征，更赤身露體蒙羞，受靈感説話(一九:12-24)。



最為難的，是約拿單，被夾在中間，左右不逢源。如
果順親情，必然得違背神，違背真理。
犛牛有子，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愛大衛，站在大衛一

邊。實在說，是跟自己作對。愛是從神來的—
約拿單捨己的行動，甘心放棄自己的繼承權，真是感

人。但掃羅不作如此想，他發現兒子的偉大無私，竟然不
顧堂堂耶和華受膏的君王，全國的“最高領袖”，失王的
體統，粗魯的罵起娘來！“你這頑梗背逆之婦人所生的，
我豈不知道你喜悅耶西的兒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親露
體蒙羞嗎？耶西的兒子若在世間活着，你和你的國位必站
立不住... ”(二0:30-34)這是掃羅最近於明白表示，他
懷疑兒子與大衛同性戀的關係。不過那是個鬼附的人怒中
所說的話；近年才有人無憑無據，如此解説；掃羅的偵探
沒有報告，聖經沒有記載，信息哪來的？啊，正證明是說
惡魔告訴他的，為鬼立言，不足為法。其實，大衛必作以
色列的王，約拿單早知如此，掃羅自己也知道；不過掃羅
硬心逆天而行，約拿單卻願神旨意成就，不以自己的王位
為念(二三:15-18)。賢與不肖，差別真如天壤！

不過，約拿單到底是掃羅的王子，於情不能同父親決
裂；雖然按理應該追隨大衛王，但他實在不能留在山林；
陷入靈與體的矛盾；最終還是得回到王宮，儘管對於他來
說，那實在如同樊籠。單是每天同掃羅王和押尼珥同席，
就可以食而不知其味！

從此掃羅着魔般的執迷，像後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
把追殺大衛當作他唯一的節目，元帥押尼珥執行；大衛卻
決意避免内戰，即使掃羅落在他手中，大衛也一而再的堅
持不加害“耶和華的受膏者”。掃羅受感大哭認錯；大衛
還起誓不滅掃羅的後裔(二四:4-22)。
另一次掃羅率兵圍獵大衛，大衛卻知己知彼，同亞比

篩潛入掃羅營帳，又是能夠輕易殺害掃羅的機會。大衛拒
絕同志一次解決掃羅的建議，又堅守不加害“耶和華受膏
者”的底線(二六:7-25)，可見其如何敬畏神。可惜，掃
羅再度表現其悔而不改！

以後的一段歲月，直到基利波山，掃羅與衆子陣亡，
總是看見押尼珥内戰每役必與，卻未守疆抵禦外敵；約拿
單避免了參與歷次圍剿大衛，最後和掃羅同在抗非利士人
戰爭中犧牲。看來似是誰有意安排，高於偶然的幾率。當
然，大衛不會讓如此悲劇發生，這是順情合理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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